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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保险法》在保护保险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和保障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是
保险业发展的基石，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
    《保险法》是1995年公布的，2002年为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曾作过部分修改，特别是随着1998年
中国保监会的成立，为加强保险市场监管，针对日益显得落伍的《保险法》中的相关规定，2002年《
保险法》作了第一次修改。
这次修改使我国保险法在实践中的内涵得到全面充实。
    2003年以后，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保险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一些
新情况、新问题，2002年保险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保险业改革发展的需要，有必要通过修改2002年
保险法，进一步规范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加强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加强和改善保险监管机构对
保险市场的监管，有效防范和化解保险业风险，促进保险业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保险法》又酝酿了第二次修改。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决
定》，保险法第二次修订更进一步加强了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强化了保险监督和行
业自律。
    为配合新保险法的颁行，本书作者以最大努力尽快完成了本书的撰写，虽然在新保险法公布后很短
时间内本书就得以出版，但本书的酝酿、筹划和撰写工作已经历时一年多了。
在对新保险法立法进展的密切关注中，本书作者对中国近年来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以及各国保险法
立法和理论的最新发展进行了总结，结合保险法的突破和创新，对新保险法进行了全面解读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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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则[本章解读] 新法在本章有三个方面的重大修改：（1）增加了《保险法》“维护社会经济
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
（2）《保险法》明确坚持国家“分业经营”原则，但也强调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随着国家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企业年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不断完善，保险公司参与了相关的
改革试点工作。
实践中出现的保险公司企业年金信托管理业务、第三方管理型健康保险业务等尚未在现行保险法中规
定。
同时，随着国家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金融行业彼此之间的渗透与合作也在逐渐加强，一些
金融集团通过子公司实现了银行、证券、保险的综合经营。
对此，均需要在法律上留出发展的空间。
此次《保险法》虽然明确坚持国家“分业经营”原则，但也强调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同时，新法还在保险公司一章中删除了原《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
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的规定。
这从法律上为保险业“金融混业”留出发展空间。
（3）第9条在保留原《保险法》关于保监会职责和地位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第2款有关保监会派出机
构的规定。
第一条[立法目的]为了规范保险活动，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
制定本法。
[释义与适用] 本条是关于本法立法目的的规定。
本条对原《保险法》第1条予以保留，增加了《保险法》“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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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新保险法释义与适用(2009年最新修订)》特点为：包含最新保险法逐条阐释，新旧保险法条文对
照与解读，最橷保险法法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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